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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人權保障推動小組第 51次委員會議紀錄 

時間：115年 1 月 13日（星期二）下午 2 時 

地點：本院 2樓第 1會議室 

主席：林召集人明昕 紀錄：曾啟華 

出列席人員：如後附名冊 

壹、主席致詞：（略） 

貳、確認本院人權保障推動小組第 50次會議紀錄 

決定：會議紀錄確認。 

參、幕僚單位工作報告 

決定： 

一、 報告准予備查。 

二、 請幕僚單位（法務部）就監察院國家人權委員會認「捐

血者健康標準」第 4條部分規定與兩公約禁止歧視原則

未符一案，列入現行之「各主管機關檢討之 263則違反

兩公約案例之辦理情形」，並同時更名為「各主管機關檢

討不符合兩公約案例之辦理情形」，俾利後續追蹤進度。 

三、 請法務部、內政部及勞動部就現行「各主管機關檢討之

263 則違反兩公約案例之辦理情形」中，對於未辦理完

成之 20 案，提至所屬人權工作小組賡續研議辦理；同

時，建議司法院評估是否成立相關任務編組，與本院共

同攜手推動人權工作。 

四、 「本小組歷次會議決議(決定)辦理情形」建議繼續追蹤

案件編號 14「有關本院所屬二級機關成立人權工作小組

部分」案，請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運動部賡續辦理

成立人權工作小組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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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兩公約第三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會議 92 點結論性意

見與建議行動回應表」經核列為自行追蹤者，仍請持續

辦理。另有部分點次為國際審查委員自首次國家報告國

際審查以來持續關切的議題，請主辦機關積極辦理，以

利在今(115)年 5 月第四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充分向

國際審查委員說明國內相關人權進展。 

肆、臨時提案 

提案事項一 

案由：翁委員燕菁及陳委員玉潔等 17位委員提案「後續國際人

權公約國家報告內容，規劃以結論性意見追蹤管考及國家人權

行動計畫施行追蹤檢討為基礎」 

決議： 

一、請法務部參酌委員及本院人權及轉型正義處之意見，納入

未來兩公約國家報告撰寫規劃之參考。 

二、至各公約主管機關撰寫國家報告之方式，有無修正「我國

各核心人權公約撰提國家人權報告及辦理國際審查共通性

作業規範」之必要，請本院人權及轉型正義處評估研議。 

提案事項二 

案由：陳委員玉潔等 12 位委員提案「針對『跨國鎮壓』協調政

府各部門採取制度化、系統性的行動，以落實國家保障人權義

務」 

決議： 

一、有關跨國鎮壓議題，涵蓋強化國內人權韌性、國際與區域

合作、防禦通報機制及受害人身心諮商慰助等面向，政府

非常重視，已責成有關機關召開多次會議研議處理機制。

目前不論在境內或境外，只要涉及疑似跨境鎮壓案件，警

政、外交系統一定會啟動，針對在臺灣的人士（不分國人、

港澳籍或外國籍）或旅外國人提供安全保障，也會立即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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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案件的偵辦，保護受打壓者。各有關機關也會橫向聯繫，

共同合作來處理此議題。 

二、目前對臺灣進行跨境鎮壓最主要的來源就是中共，且其施

壓方式，不只是涉及人員人身安全，還包含在政治、經濟、

科技、社會等多向度、綜合性的脅迫，政府也必須從國家

安全、內外經貿、產業供需、人員往來等多面向來衡酌應

處，並不限於人權保障的考量。行政部門除建立受害者通

報聯繫及保護機制，也將協同國安單位採取各種有效的措

施，持續努力捍衛國家安全及人民利益，守護臺灣珍貴的

民主與人權價值。 

三、再次感謝委員所提寶貴建議，針對委員建議，也請提供給

相關機關，作為後續推動各項措施的參考，未來在必要限

度範圍內對外說明。 

伍、委員會議提報事項－報告案 

報告事項一 

案由：法務部提報「兩公約人權教育訓練暨宣導計畫」 

決定： 

一、照案通過。另因委員在會前會有關切法務部是否能協助地

方政府辦理兩公約教育訓練一節，請法務部視各部會及地

方政府日後之推動情形，據以滾動研擬具體可行作法，協

助部會及地方政府推動兩公約人權教育，以深化本計畫執

行效益。 

二、為回應各機關培訓需求，本院已製作相關數位課程，請各

機關及地方政府廣為研習運用。另請本院人權及轉型正義

處未來辦理實體培訓時，適時邀請地方政府派員參與，以

深化整體推動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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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二 

案由：衛生福利部提報「兒童及少年緊急短期安置個案權益保障

策進作為」 

決定： 

一、洽悉。 

二、請衛生福利部持續督導地方政府，透過不定期輔導查核實

地瞭解安置機構之管理作為，並將委員所提建立申訴機制、

提供安置兒少權益手冊等建議，納入與地方政府共同研議

之精進措施中，亦請定期辦理兒童權利公約相關教育訓練，

強化安置機構兒少權益保障之觀念。 

陸、臨時動議：（無） 

柒、散會。（下午 4時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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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及機關代表發言摘要 

幕僚單位工作報告 

林委員沛君： 

因近期媒體相繼報導，經濟部受美國關稅影響，而考慮將「人權盡

職調查（HRDD）」延後至 2028 年實施，請問該部目前是否仍按會議

資料第 68 頁中，「本小組歷次會議決議(決定)辦理情形」建議繼續

追蹤案件編號 20「經濟部於第 49 次會議報告『臺灣企業供應鏈尊

重人權規範模式』」所示之辦理情形，於今年度實行相關措施？ 

經濟部陳專門委員圭灴： 

本部已於 114 年 7 月間，將相關資料報行政院審查，俟有確定之日

期或措施後，再統一對外說明。 

林委員沛君： 

雖歐盟已將「企業永續盡職調查義務指令」延後至 2028 年 7 月實

施，但歐盟將緩衝期延長之緣由與我國不同，經濟部應審慎考量。 

翁委員燕菁： 

行政院防制人口販運及消除種族歧視協調會報中，曾就強迫勞動供

應鏈提出討論，對於我國企業完全不知情來源國發生剝削情事之窘

境，若政府有要求企業執行相對應之措施，將可有效追溯源頭，且

我國與歐盟等國家國情不同，建議經濟部切勿因此暫緩推動相關政

策。 

主席： 

請經濟部就 2位委員所提建議加以評估，儘速依相關行政流程辦理。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羅署長一鈞： 

有關監察院人權會函認本部主管之「捐血者健康標準」第 4條規定，

有違憲法平等權及兩公約禁止歧視原則一事，本部曾於 107 年間辦

理相關預告作業，但當時適逢同性婚姻公投，致未能以科學角度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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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此議題。目前本部係以國內愛滋疫情現況為基準，如年度感染人

數持續下降且均低於 1,000例時，則重啟相關討論。以去（114）年

為例，年度感染人數已降至 881 例，若今年仍呈現下降趨勢，本部

再適時啟動相關研議作業。另本部亦曾於前年委託國立臺灣大學之

學者及專家召開座談會，廣泛蒐集正、反方意見，未來將持續以醫

學實證方式，積極與社會各界溝通並尋求共識。對此，本部將配合

填報相關辦理情形，俾利後續進度追蹤作業順遂。 

陳委員玉潔： 

會議資料附件 8「263則違反兩公約未辦理完成之『法律案』、『命令

案』及『行政措施案』檢討進度清冊」迄今已列管 10 餘年，建議目

前未辦理完成之 20案，分由各主管機關提至所屬之人權工作小組研

議，據以提出具體可行之作法。 

法務部法制司洪司長家原（幕僚單位）： 

本部尊重且認同委員建議，本部雖每月定期檢視尚未辦理完成之 20

案，但鑒於期程確實已歷數年，因此本部預計於今年辦理兩公約法

規檢視之委託研究案，嘗試研擬適切之解決方案；另補充行政措施

部分，本部矯正署已賡續實施各項方案，以紓解超額收容情形。 

主席： 

除行政措施涉及法務部外，有關工業團體法及其施行細則部分，請

問內政部是否已評估修正之可行性？ 

內政部蕭科長子珊： 

工業團體法已報行政院審查，但因涉及政策目標與體系架構，致命

令案未能獨立完成修正程序。 

主席： 

請尚未辦理完成的 20案之主管機關，參考委員建議辦理。另司法院

若無人權相關任務編組，建議司法院評估是否成立相關任務編組，

與本院共同攜手推動人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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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委員堂安： 

內政部人權工作小組均有定期檢視進度，未來將依主席指示及委員

建議，戮力研擬解決對策。 

黃副召集人世杰： 

法務部矯正署雖囿於預算支出，但仍將持續研議相關方案，逐步紓

解超額收容困境。 

翁委員燕菁： 

本小組第 51次會前協商會議中，曾討論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成立

人權工作小組之意願，目前該會辦理情形為何？另運動部已於去年

成立，請問該部是否已有意願成立人權工作小組？ 

劉委員淑瓊： 

去年 12月之衛生福利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推動小組會議中，曾

討論運動代表隊性侵害或性騷擾相關議題，建議運動部於本小組下

次會議前成立人權工作小組，以健全運動人權保障措施。 

運動部黃專門委員幸玉： 

本部刻正籌備人權工作小組相關事宜。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許專門委員嘉文： 

本會預計於半年內成立人權工作小組。 

臨時提案 

提案事項一 

案由：翁委員燕菁及陳委員玉潔等 17位委員提案「後續國際人權公

約國家報告內容，規劃以結論性意見追蹤管考及國家人權行動計畫

施行追蹤檢討為基礎」 

本院人權及轉型正義處林科長癸伶： 

一、目前已國內化法之 6 部聯合國核心人權公約中，除法務部將回

應結論性意見與建議獨立成冊外，其他公約定期報告係以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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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性意見與建議為主，並儘可能呈現報告期間政府在各條相

關權利的人權進展。多數公約主管機關也會在彙整國家報告初

稿的階段，整理各條各相關機關應撰寫的內容及字數的建議，

提升撰寫報告過程的效率。 

二、本處在去年有諮詢 Nowak教授、Shin 教授等受邀擔任我國國際

審查委員的意見，其亦認同各公約專要文件主要需呈現政府對

於結論性意見與建議後續辦理情形，及報告期間政府在各條取

得的進展，這與多數公約主管機關籌備國家報告的方向相同。

但國際審查委員也有提到政府對於結論性意見辦理情形，不須

另外獨立一冊呈現等建議。現行「我國各核心人權公約撰提國

家人權報告及辦理國際審查共通性作業規範」已就各該公約國

家報告格式及報告頁數等，作原則性規範，與本小組提案委員

與國際審查委員所提建議，並不衝突。 

三、綜上所述，建議未來法務部參酌其他公約主管機關作法，將回

應結論性意見的內容融入到國家報告專要文件中，及運用部會

提報結論性意見追蹤管考的資料，編輯整理兩公約國家報告，

且未來若需要增列「國家人權行動計畫」辦理成果，本處將適

時給予必要之協助。 

法務部法制司盛科長玄（幕僚單位）： 

兩公約國家報告以 4 冊形式呈現，乃依據兩公約第二次國家報告編

輯架構會議之決議辦理，但本部尊重委員與行政院人權及轉型正義

處所提建議，於未來辦理第五次國家報告撰寫作業時，依實際情形

斟酌調整。 

翁委員燕菁： 

本小組第 51次會前協商會議中，曾討論是否直接修正「我國各核心

人權公約撰提國家人權報告及辦理國際審查共通性作業規範」相關

規定，抑或由法務部自行調整國家報告彙編形式，請問本提案事項

將採何種方式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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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法制司洪司長家原（幕僚單位）： 

本部配合主席裁示事項辦理，而委員所提是否直接修正該規範一事，

則尊重權責單位後續作法。 

本院人權及轉型正義處謝參議旻芬： 

法務部是延續過去的作法，將回應結論性意見與建議單列一冊，其

他公約主管機關則是將其融入專要文件中，而共通性作業規範並未

就此部分有所限制，若需要在共通性作業規範明定，讓各公約主管

機關有統一之作法，本處將再行研議辦理。 

提案事項二 

案由：陳委員玉潔等 12 位委員提案「針對『跨國鎮壓』協調政府各

部門採取制度化、系統性的行動，以落實國家保障人權義務」 

大陸委員會董副處長玉芸： 

本會承國家安全會議及行政院指示，負責擔任境內涉及人身安全之

窗口，涉外部分則由外交部主責。由於事涉國家安全機敏，歉難於

本小組委員會議報告相關具體作為。 

外交部李副參事淑慧： 

本部主責國際通報窗口，以及涉外相關急難救助之規劃及督導，提

供民眾必要之協助，並推動與國際社會合作。 

吳委員堂安： 

本部警政署已要求警察人員，如遇機敏性案件，應主動關懷當事人。 

主席： 

本院就委員提案事項內容，已有規劃相關措施，例如訓練第一線執

法人員，應具備正確觀念及能力，以妥適處理此類案件，未來將賡

續廣納社會各界建議，並汲取他國政府處理此類情事之經驗，完善

人權保障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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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委員玉潔： 

此提案除涉及國家安全外，亦屬人權保障範疇，因此建議行政院若

有具體措施，應主動向公眾說明，確切履行國家保障人權之義務，

並於本小組委員會議展開對話與討論。 

主席： 

謝謝委員建議，在此也懇請委員們支持政府之各項人權保障政策。 

 

委員會議提報事項－報告案 

報告事項一 

案由：法務部提報「兩公約人權教育訓練暨宣導計畫」 

陳委員靜慧： 

建議各部會可於所屬人權工作小組，朝議題結合課程方向，規劃具

延續性及整體性之年度訓練計畫。 

法務部法制司盛科長玄（幕僚單位）： 

因本部預計於今年 6月前，按行政院秘書長 114年 1 月 14日院臺權

長字第 1135026645 號函規定，訂定本部暨所屬各機關推動人權教育

訓練實施計畫，屆時將會採納委員建議，以議題結合課程方式推動。 

黃副召集人世杰(代理主持)： 

因本報告事項之計畫係以 4 年為辦理期間，請報告機關說明是否將

委員建議直接訂定於計畫內，抑或於計畫實施後，以其他方式請各

部會以議題為導向辦理。 

法務部法制司洪司長家原（幕僚單位）： 

本部日後發函各主辦機關時，將適時宣導可採「人權議題」方式結

合課程內容，俾提升訓練成效。 

本院人權及轉型正義處吳科長姿嫺： 

「各機關辦理人權教育訓練之監測與成效評估指引」（以下簡稱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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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因「國家人權行動計畫」中，將人權教育議題納為優先推動並持

續促進之重大人權議題之一，以彰顯我國對人權教育之重視而訂定。

指引內涵已包含教材、課程或講者遴選等事項，均可採議題或案例

等方式規劃。而本處更於去年 5 月至 7 月間，針對指引辦理 5 場次

之工作坊，與各機關研習如何操作指引；同時，要求本院所屬機關

於今年 6 月底前完成訂定「○部（會行總處）暨所屬各機關推動人

權教育訓練實施計畫」以適切結合各公約條文、一般性意見或相關

案例，提升教育訓練成效。 

周委員宇修： 

依第一線授課經驗，部分機關於邀請講師時，未事前釐清學員欲學

習之課程內容，建議機關未來可加強需求調查與溝通。 

黃副召集人世杰(代理主持)： 

因本報告事項之計畫屬框架性規定，請法務部參酌行政院人權及轉

型正義處與委員所提建議，滾動檢視計畫成效。 

報告事項二 

案由：衛生福利部提報「兒童及少年緊急短期安置個案權益保障策

進作為」 

劉委員淑瓊： 

緊急短期安置係因機構管理措施而衍生，目前第一線社工人員遇有

緊急短期安置需求時，較常因處所選擇有限，導致受安置對象須被

迫配合機構之管理作為，建議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協調各地方

政府，增加緊急短期安置處所之數量，再進一步要求品質。美國加

州州政府曾因未能提供良善之安置環境，甚至剝奪其人身自由，而

進行結構性改革。為避免將來發生類似情形，懇請衛生福利部社會

及家庭署全面檢視各地方政府供給量，並思索如何有效落實機構評

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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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委員沛君： 

在此肯定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之說明，兒少機構管理人員對於

兒童及少年之保護、管理或權利限制等應如何取得平衡點實務上確

實不易，但除該署所提出之策進作為外，建議強化兒童及少年之申

訴機制，確保被安置兒少獲得具備獨立性之申訴管道。 

陳委員靜慧： 

報告中有提及確認書信内容部分，請問是否僅限於紙本，抑或包含

數位內容？另申訴機制之建立，應列為後續追蹤項目之一，若無對

外申訴之管道，外界恐無法知悉機構運作情形。 

廖委員福特： 

報告所提之策進作為，是否有可能納入制度性規範？進而成為人權

保障最低之標準，且適用於所有機構？ 

衛生福利部王科長琇誼： 

一、本部已就緊急短期安置層面，與各地方政府有諸多討論，關於

機構人力運用部分，係以「社會安全網」資源協助。而經費編

列方面已自 111 年至 115 年逐步增加，藉此穩定機構安置之量

能，目前亦有部分地方政府採床位保留方式，以利及時滿足緊

急短期安置需求。 

二、權益保障為機構評鑑標準之一，本部已建立申訴信箱作為再申

訴之機制。考量機構工作人員之養成須仰賴長時間培力，未來

將採情境案例方式，強化對兒童及少年所應具備之療育與復原

相關知能。 

三、機構隱私保護措施中，有關確認書信内容部分，僅限於書面資

料，未包含電子郵件。 

唐委員若庭： 

現行寄養家庭數量有限，雖可理解安置機構囿於安全因素，難以兼

顧兒童及少年之隱私或外出自由等權益，但重點仍應聚焦於受安置

對象們，是否能真正瞭解其所應該擁有之權利及申訴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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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王科長琇誼： 

本部已於去年製作申訴宣導資料，並交予各地方政府，轉送各安置

機構妥善運用，其中臚列可聯繫之人員資訊；另地方政府考核機制

方面，已將是否確實執行宣導納入評比項目之一，例如各安置機構

網站首頁，均應刊載申訴資訊。 

劉委員淑瓊： 

受理再申訴之機關是否為衛生福利部？ 

衛生福利部王科長琇誼： 

為維護受安置之兒童及少年權益，申訴人向本部提起再申訴後，如

依調查結果認有理由時，將由本部或交由地方政府依法裁罰或為其

他適當之處置。 

林委員沛君：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可考慮編制安置兒少入園相關手冊範本，

除確保被安置兒少知悉其權利外，亦可提供 best practice 之管理

規範供機構參考。 

黃副召集人世杰(代理主持)： 

建議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可與地方政府銜接，思考兒童及少年

受緊急短期安置時，如何發揮外部監督之功能。至於權益手冊部分，

亦可刊載受安置對象可對外連絡之管道，使其自身權益得以受到保

障，請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參考運用委員所提之建議。 


